杭师大〔2010〕192号

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听课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将《杭州师范大学听课制度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予遵照执行。

二○一○年九月六日
杭州师范大学听课制度实施办法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学校听课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通过听课可以直接了解学校教学工作运行情况，它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规范和良好学风的形成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监督，及时了解教学工作状况，检查教学效果，解决教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根据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听课人员

（一）学校党政领导。

（二）学院（部）、教务处、人事处、学生处、招生与就业指导处、教师教育管理处等部门中层干部。

（三）校院两级教学督导。

（四）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全体教师。

（五）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人员、政治辅导员。

二、听课时数

（一）校级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5课时。

（二）学院（部）、教务处、人事处、学生处、招生与就业指导处、教师教育管理处等部门中层干部以及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课时。

（三）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听课时数根据《杭州师范大学教学督导工作条例》执行。

（四）全体教师、校院两级教学干部人员、学生政治辅导员的听课时数由各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三、听课要求

听课内容主要是全日制本科生课程。学校领导在全校范围进行听课；学院（部）以本学院（部）教师为主要听课对象，也可根据需要跨学科听课。
听课可以是专业课，也可以是公共课、实验课、选修课；课堂形式可以是课堂教学，也可以是公开课、观摩课、教学技能竞赛（以竞赛的时间折合课时数）。听课可随机进行，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跟踪听课；可单独听课，也可有组织地听课。 

四、听课内容

（一）理论课
1. 所授课程有无教学大纲，是否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教材，是否选用优秀教材。
2. 教师是否根据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是否反映学科前沿，教师的教案和讲义是否规范。
3. 教师的教学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中是否体现课程改革的意识。
4. 教师能否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和双语教学）组织教学，充分体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能否启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5. 教师是否按时上下课，有无擅自停课、调课现象。
（二）实验课
1. 实验课程是否有明确完备的实验教学方案和实验指导书，是否按实验教学方案组织实验教学。
2. 实验教学是否按实验课表进行，有无擅自停课、调课现象。
3. 实验室是否具备实验教学的基本条件，实验准备是否充分，教师是否按实验教学要求指导学生，教学效果是否达到实验教学的要求。
4. 教师对实验教学结果是否按要求进行了记载。
5. 实验课安全措施是否符合实验室规章制度要求。
6. 实验员（辅助人员）工作职责是否到位。
（三）教学环境

主要是对教室或实验室卫生、灯光照明、周边环境等情况进行了解。

（四）收集意见
利用听课机会向教师、学生了解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

五、听课管理

（一）听课人员每次听课时间一般不应少于1课时，听课过程中应按要求在《杭州师范大学听课记录》上做好记录备查。

（二）听课人员在听课时，应提前进入课堂，遵守课堂纪律，尊重上课教师。

（三）对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听课人员应认真记录，课后及时向教务处、学院（部）或教师个人反馈，以便尽快得到改进。

（四）每学期期中、期末由教务处负责对各学院（部）、相关部处听课情况进行督查，并公布检查结果，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五）学院（部）、相关部处的中层干部以及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听课情况由教务处负责检查；全体教师、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政治辅导员的听课情况由所属部门负责检查。

六、附则

（一）本办法由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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